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培訓講習訓練班 

招生簡章 

 
壹、 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之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及臺北

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辦理。 

貳、 目的: 

為培訓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及工作技能，能夠確實替臺北市屋齡達 15年以上之建築

物作外牆檢查及診斷工作，進而降低外牆飾材掉落之危害風險，給予全體市民更安全

之生活環境。取得講習結業證明書之人員，得依規定從事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

事宜。 

參、 委託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肆、 受託單位: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伍、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房屋整建產業協會 

陸、 專業診斷人員參訓資格:執業結構技師、執業土木技師、開業建築師 

柒、 受訓名額:每梯次招生 60名額，未達 30名額時，該梯次不開課。 

捌、 講習場所及時間: 

一、 講習地點: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8F教育訓練中心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7號 8樓) 

二、 講習時間: 

(一) 第一梯次:111年 08月 26日(星期五) 

(二) 第二梯次:111年 09月 07日(星期三) 

玖、 成績考核 

一、 參加講習人員，需經筆試測驗合格(60分)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不予核發講習結訓證明。  

(一) 請假時數超過規定應參訓時數之七分之一以上。  

(二) 曠課時間超過規定應參訓時數之七分之一以上(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該

節視同曠課)。  

二、 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予核發結業證書。  

三、 學科考試不及格者得申請於下一梯次補考（補考人員須繳納測試及閱卷費 NT$ 

500），以一次為限。補考不及格重新報名參加全程講習課程。  

壹拾、 結訓證明書核發：  

參訓人員講習合格者由本會核發結訓證書，按梯次造冊報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備查，並由臺北市政府公佈於其網站。 

壹拾壹、 本課程將向內政部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建築師、技師積分。 

壹拾貳、 報名方式及程序 

一、 填具報名表，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繳費證明，寄送至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

會，地址:110055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7號 7樓，或 e-mail: service@tsea.com.tw。 

二、 繳交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1. 繳交最近 2 個月內 2 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式 3 張(亦可提供電子檔)，背面正

mailto:service@tsea.com.tw


楷書寫姓名。 

2. 繳交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執業技師請檢附執業執照影本及當年度公會會員證影本。影本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並加蓋私章)。 

4. 開業建築師請檢附開業證書影本及當年度公會會員證影本。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三、 填具切結書（具結所附資料屬實） 

四、 注意事項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各梯次開班前 5日或以繳費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2. 各項證件如有不符第陸點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講習訓練期間

冒名頂替上課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銷其於本講習課程所有

之資格認定（包括講習訓練資格、領證資格等），並不退 費。 

3. 初審核可業經完成註冊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 將通知

期限內補件。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將取消其受訓資格。 

4. 繳費報名後並完成註冊之學員，若未能參加時，將依下列規定辦理，且不得

由他人頂替: 

(1) 經報名後，於開課前 5日內(不含例假日)通知取消者，每名扣 1000元整，

取消者須以書面簽屬傳真並請以電話確認。 

(2) 於開課當日或未通知取消者，不予以退還報名費。 

5. 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次（期）學員過少時，將協調其轉班或退

回報名費。 

6. 講習課程及師資內容，本會保有最後調整決定權。 

7. 已完成報名繳費之學員將於上課前另以 e-mail發送上課通知。 

五、 繳費方式:報名費新台幣 2,400 元整(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會員報名優惠

價新台幣 1,800元整)。本會不接受 電話報名及未附電匯單之報名表。 

繳費方式 說明 

會員 

郵政劃撥 
戶名: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帳號: 07386462 

電匯 
永豐商業銀行-西松分行(807-0069) 

帳號：998905＋1118＋會員編號（共四碼） 

非會員 郵政劃撥 
戶名: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帳號: 07386462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培訓講習訓練班 

「專業診斷人員」課程表 
一、 時間: 第一梯次:111年 08月 26日(星期五) 

      第二梯次:111年 09月 07日(星期三) 

二、 地點: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8F教育訓練中心(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7號 8樓) 

三、 課程及時間表                                           班主任:陳宗珷 技師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8:50~09:00 徐茂卿理事長及貴賓 致詞 

09:00~09:45 外牆安全檢查之相關法規    葉祥海 理事長 

09:45~10:30 外牆申報書表作業及填表說明    張雅程 結構技師 

10:30~11:15 高空作業勞工安全衛生    楊勝凱 先生 

11:15~12:00 目視法診斷檢查作業含編碼工作    周良杰 土木技師 

12:00~13:00 午餐休息（備便當/茶水） 

13:00~14:00 全面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張繼文 先生 

14:00~15:00 紅外線+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鐘伯昌 先生 

15:00~16:00 金屬探測器+內視鏡診斷檢查作業    楊謙柔 博士 

16:00~17:00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物及其他 

附屬設施之診斷檢查作業 
   黃有立 結構技師 

17:00~18:00 考試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培訓講習訓練班 

「專業診斷人員」報名表 
 

開課日期 
□第一梯次:111年 08月 26日(星期五) 

□第二梯次:111年 09月 07日(星期三) 

照 

片 

浮 

貼 

處 

會員證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報名費開立發票 抬頭(統編):                              (           ) 

報名資格 
□執業結構技師   □執業土木技師   □開業建築師 

開業(執業)證書字號:                  

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身分證背面影本 

匯款黏貼處 



 

 

參訓資格證明文件黏貼處 

(一) 執業技師請檢附執業執照影本及當年度公會會員證影本。影本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並加蓋私章)。 

(二)  開業建築師請檢附開業證書影本及當年度公會會員證影本。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公會會員證黏貼處 



 

 

參訓學員具結書 

 

本人        參加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

斷人員講習訓練」，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

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本講習課程所

有資格認定（包括講習訓練資格、領證資格等），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培訓講習訓練班 

「專業診斷人員」資訊公開聲明書 

個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茲聲明本人同意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將前揭資料公佈於公開網站，以供查閱 

 

 

       聲明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